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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
CHINA EVERBRIGHT LIMITED 

（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 
（股份代號：165） 

 
沒收未領取之股息 

 
根據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之組織章程細則第 153 條，本公司董事會

（「董事會」）可沒收於宣派後六年仍未獲領取之所有股息並撥歸本公司。董事會謹

此通知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，以下於 2025 年 1 月 20 日（星期一）仍未獲領取之

股息將予沒收並撥歸本公司： 
 
股息類別 宣派日期 派發日期 每股股息 

2017 年末期股息 2018 年 3 月 28 日 2018 年 6 月 21 日 港幣 0.6 元 
2018 年中期股息 2018 年 8 月 30 日 2018 年 10 月 12 日 港幣 0.26 元 

 
凡有權收取但仍未領取上述股息或仍未兌現有關股息單之股東，請盡快惟不遲於

2025 年 1 月 20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4 時 30 分前聯絡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，卓佳

秘書商務有限公司，地址為香港夏慤道 16 號遠東金融中心 17 樓。 
 
 
 
 

承董事會命 
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

温劍瑩 
公司秘書 

 
香港，2024 年 12 月 19 日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董事為： 
 
執行董事： 非執行董事： 
林 春先生（總裁） 
安雪松先生 
王 云女士 
尹岩武先生 
 

于法昌先生（主席） 
秦洪元博士 

獨立非執行董事： 
林志軍博士 
羅卓堅先生 
黃俊碩先生  


